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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108年度第 4次進度控管

會議 

貳、會議時間：108年 6月 28日上午 10時 0分 

參、會議地點：本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劉副總工程司昌文 

伍、記錄人：許宏達 

陸、參加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業務單位報告：(略) 

玖、報告事項： 

案由：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議：洽悉並詳附件 1。 

拾、討論事項： 

案由一：「金門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金門縣政府於 2週內依各單位意見(詳附件 2)完成計畫書修正

後報署。 

案由二：金門縣政府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金門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發包進度已落後，請金門縣政

府積極趕辦並如期完成。 

案由三：台水公司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有關七美、吉貝嶼海淡廠興建工程委託設計案落後部分，請掌握

於 7月底前完成決標及簽約。 

二、請台水公司於下次控管會議時，提出用地取得辦理情形之說明資

料。並請先洽國產署了解公有地讓售或租用之相關條件，俾了解

可能遭遇困難俾提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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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澎湖縣政府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請澎湖縣政府積極掌握執行進度，如期完成年度工作與經費核銷。 

案由五：連江縣政府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本次會議連江縣政府與連江縣自來水廠因故未參加，下次控管

會議請務必指派代表參加。 

二、 后沃水庫水源淨水處理改善工程目前稍有落後，請水源組督導

水廠積極趕辦，早日趕上進度。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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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表 

項

次 
歷次會議決議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定 

1 

南竿一、二期及北竿海淡廠增加備援機

組涉及環評規定程序，請縣府儘速釐清

或辦理變更。 
連江縣政府 

「馬祖地區海水淡化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

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環保署

已提 6 月 26 日環評委員會第 358 次會議討

論，並於會中獲同意通過。 

解除列管 

2 

請金門縣政府於 108 年 5 月 3 日前，將

「金門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修正

計畫書送本署備查。 

金門縣政府 

「金門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修正計畫

書已於 108年 5月 30日提報水利署審查。 

1.解除列管 

2.併討論事

項一辦理。 

3 

請金門縣政府與金門縣自來水廠儘速完

成 108 年度執行之 3 項委辦案招標作

業，並於 108年 11月底前完成基設作業。 
金門縣政府 

依據核定執行計畫進度辦理，除地下水保育

管理計畫積極招標外，其餘皆已完成委託技

術服務發包，並依檢核點完成各項工作。 

除地下水保

育管理計畫

繼續列管，其

餘解除列管 

4 
請金門縣政府儘速辦理 108 年度補助經

費第一期分配數請款作業。 
金門縣政府 

將依據預定執行進度及期程，檢附相關資料

請款。 

繼續列管 

5 

請台水公司以 108年 11月底完成吉貝、

七美嶼海淡廠基本設計報告為目標，儘

速辦理。 

台水公司 

基設報告核定原訂里程碑約為 108 年 12 月

底，後續仍須俟委託技服決標後方能掌控基

設報告核定之期程。 

繼續列管 

6 

請澎湖縣政府儘速辦理 108 年度補助經

費第一期分配數請款作業。 澎湖縣政府 

本府 108年 5月 27日府工水字第 1081005186

號函請撥第 1 期補助款 196 萬元整，款項已

核撥入庫。 

解除列管 

7 

考量離島馬祖地區之交通不便，易受天

候因素影響，各項工程材料、機具等設

備，建議於施工前一個月前運抵工地，

以免影響工程進度及期程。 

連江縣政府 

遵示辦理，將請廠商提前作業並積極辦理，

以避免發生運送延宕情事。 

繼續列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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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歷次會議決議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定 

8 

金門縣政府 108 年度執行 3 項計畫，共

核列 500 萬元經費，請務必於年度內完

成核支。 

金門縣政府 
將依據預定執行進度及期程，檢附相關資料

請款。 

併項次 4列

管。 

9 

各計畫落後部分，請在期中報告(或執行

計畫書畫)期程內趕上進度，並如期完成

年度目標。 
金門縣政府 

除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積極辦理外，其他計

畫將於檢核點期程內完成各項工作。 

除地下水保

育管理計畫

繼續列管，其

餘解除列管 

10 

七美、吉貝嶼海淡廠興建工程委託設計

案落後部分，請積極趕辦，於 6 月底前

趕上進度。 

台水公司 

七美嶼公吿 6月 3日，開標 7月 3日。 

吉貝嶼公吿 6月 4日，開標 7月 4日。 

併項次 5 列

管。 

11 

「馬公 6,000 噸海淡廠工程」里程碑規

設工作，請提早 2個月完成，整體工程(含

驗收)時程請依核定計畫於 111年底前完

成，請台水公司修正里程碑並函送本署。 

台水公司 

已於 6月 24日函送。 1.解除列管 

2.併討論事

項三辦理。 

12 

澎湖縣政府執行計畫目前進度尚符，仍

請積極辦理，如期完成年度工作與經費

核銷。 

澎湖縣政府 

遵照辦理（預定 7月 3日召開期中報告審查

會議，觀測水井預定 7月中上旬進場施作） 

解除列管 

13 

連江縣政府與連江縣自來水廠執行計畫

目前進度符合，仍請確實掌握進度，如

期完成年度工作與經費核銷。 

連江縣政府 

遵照辦理。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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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金門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本署審核意見 

(一)水文技術組意見： 

1. 報告書封面日期建議應修正為本(108)年度提報月份。 

2. 因金門自大陸引水已於民國 107 年通水，故現況分析中有關地面及地下水的

用水量說明宜再確認與調整，表1.2-1統計表意建議更新增加107年度之資料。 

3. P.2-2 地下水觀測井資料蒐集及分析部分，目前已納入本署地下水觀測網有持

續監測者為 10 口，其餘 6 口據瞭解其中有 3 口井況不佳、2 口有樹枝塞管情

形、1 口處於封井狀態，應未有持續監測情形，故相關內容說明宜再酌。 

4. P.2-3 地下水觀測井井況評估與維護管理檢討，以及 P.2-8 觀測井維護管理及

井網密度評估部分，提及井網密度評估結果顯示，建議補充設置觀測井計 12

口，惟建置區域的考量建議可參考本署 107 年地下水觀測網及地下水保育專

案服務計畫內容，並於未來決定鑿井位置前邀集本署及相關單位先行研議。

另表 2.1-1 建議補充增加本署 107 年度完成之計畫及相關內容。 

5. P.2-8 提及未來將辦理 14 口觀測井井體清洗工作，其中 10 口已納入本署地下

水觀測網，後續相關所需配合之行政作業建議可先行通知本署。 

6. P.2-8 提及擬建立「金門地區地下水觀測站井維護管理手冊」，本署本(108)年

度刻正執行「地下水觀測網營運及保育專案服務計畫」，該計畫將於年底完成

地下水觀測站網相關營運維護作業手冊，可供縣府作為後續研擬之參考。 

7. 計畫中有關地下水補注工作之水質部分，環保署已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將「注

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及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之名稱修正為「禁止注

入地下水體之有害健康物質種類、限值」，建議未來辦理地下水補注工作應符

合該項法規之限制。 

8. 其他部分文字有誤植之處：如 P.2-2「97 年以具有完整觀測全區之地下水位資

料…」，「以」應修正為「已」。 

9. 表 4.3-1 本計畫各項策略及分年經費建議依實際工作需求重新檢討。各項策略

下之工作項目建議可參酌量化目標項目研訂。並避免區分過細致後續難以執

行。 

10. 檢討劃定地下水管制區及水源保護區部分，依照經濟部 97 年 8 月 26 日公告

之「地下水管制區劃定作業規範」，請修正為依經濟部 107 年 7 月 24 日公告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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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下水管制區劃定作業規範」。 

11. 有關檢討劃定地下水管制區部分，本署本(108)年度已列入計畫檢討中，後續

將請縣府提供相關協助。 

 

(三)水利行政組意見： 

1. 有關 3.2 策略一、強化水井清查及管制，評析全區用水現況部分: 

(1) 中期目標(108~109 年)敘及「配合水利法修法逐步要求量水設備須具紀錄

功能」部份建請刪除，茲因法律修訂仍須通案審慎考量，目前有關智慧型

量水設備僅在部份縣市大用水戶試辦中。目前水利法尚無研修相關條文。 

(2) 長期目標(111~112 年) 敘及「配合水利法修法逐步輔導包括餐廳、旅館及

加油站等 20 口潛在大用水戶水井，安裝符合標準檢驗局型式認證之量水

設備」。茲因主管機關得依現有法規本權責辦理，尚無須修法，「配合水利

法修法」文字請刪除。 

2. 有關 3.2 策略二、研擬地下水停減抽與補注方案，落實地下水保育管理部份

長期目標(111~112 年)「評估徵收水權管理規費之可行性，並研擬合宜費率、

研修相關法規制度」，茲因有關水資源稅費非屬「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縣 (市)

自治事項：又按水利法規定「水權費」、「耗水費」，其費率均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水利法並未授權縣市政府訂定「水資源稅費」之事項。相關評估時否

納入尚請縣府審酌。 

 

(三)水源經營組意見： 

1. p1-1 中 1.2 節現況分析中就地下水總抽用量係參採 102 年「金門地區整體供

水改善綱要計畫」內資料，以 100 年各抽用水量說明，惟表 1.2-1 有關自來水

抽水量已統計至 106 年，建議地下水抽用量資料採近期資料說明。 

2. 「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已編列 108~113 年共 3500 萬元辦理金門地

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其執行內容與本次縣府所送計畫書執行策略相符。

離島二期計畫之績效目標已明訂新設 12 口地下水觀測井，亦已列入本計畫書

策略三、健全觀測井井網之量化目標內(p3-13 之表 3.4-1)。惟於 p4-2 之表 4.3.1

各策略分年經費編列情形，策略三總經費僅 750 萬元，執行觀測經網經費更

僅為 250 萬元，是否足以完成表 3.4-1 所列策略三各項量化目標，請再檢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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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之經費編列是否適宜。 

3. P1-2，表 1.2-1 統計年分與表頭名稱不相同，另請金門縣政府將統計資料延伸

至 107 年。 

4. P1-3，「…預期未來用水人數及需水量將遽增，依水利署預期發展情境，截至

110 年用水量將提升至 6.11 萬噸/日，其供水成長量約達 1.21 萬噸/日…」，依

據行政院 106 年 2 月核定之離島地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預估金門地區 110

年自來水系統用水需求約 2.6 萬噸/日(現況 108 年約 2.1 萬噸/日)，請金門縣

政府釐清 6.11 萬噸/日之資料來源，亦請釐清是否包含農業用水。 

5. P3-13，有關「推動地下水減停抽保育」之績效與上位計畫「金門地區整體供

水改善綱要計畫」不同(綱要計畫之目標為減抽地下水 1.83 萬噸/日)，建請金

門縣政府說明無法達成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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